附件：

班庄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基层网格化
监管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1、 工作目标
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形成上下贯通、左右互联、无缝衔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管理职责清晰、运行机制高效、监管主体全覆盖的管理模式；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整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信息统计、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应急处置和督查督办等监管功能，逐步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服务、规范化操作，全面提升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和效率，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稳定好转。
2、 工作任务
加快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充实工作人员，完善监管服务条件，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行“定监管对象、定监管人员、定监管任务，工作业绩考核”（三定一考核）的基层网格化监管模式，实行“一对一”监管，推进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规范开展。
（一）定监管对象。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确定本辖区范围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具体对象。监管对象须覆盖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等全部规模化生产主体。同时，根据辖区内生产情况和监管队伍配备情况，因地制宜将种养大户也纳入监管范围。
（二）定监管人员。以乡镇为单元，构建镇监管员、村级协管员和企业内检员的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网络。乡镇监管员，原则上由监管站（农服中心）人员担任，每位监管员应划定具体负责的监管区域和监管对象，明确监管员所负责联系和管理的村级协管员。村级协管员，根据村庄行政区划和生产主体分布情况，聘用村级或区域协管员。根据村级协管员所在区域，确定其所协助监管的具体对象。企业内检员，由各农产品生产主体内部质量管理人员担任，负责本单位的产品质量控制。
[bookmark: _GoBack]（三）定监管任务。明确镇级监管员和村级协管员的监管工作任务。围绕镇监管职能，监管员、协管员的监管任务主要包括：一是生产主体的动态跟踪，做到及时更新监管对象；二是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指导服务，规模以上生产主体服务覆盖面达100%；三是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督促生产者出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四是加强督查巡查，定期不定期地对农产品生产情况进行检查，监管对象巡查覆盖面达100%；五是开展农产品质量速测筛查，全年蔬菜速测样品不少7200批次，确保上市前农产品抽检率100%。
（四）工作业绩考核。镇监管站定期对监管员、协管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督导其严格按照监管任务要求，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并根据考核情况分级分档给予相应的工作补助，同时为下一年度聘用村级或区域协管员提供依据。
3、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将“三定一考核”网格化监管作为加强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安全管控、落实农产品质量监管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心组织、稳步推进。镇成立“三定一考核”网格化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推动监管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大经费投入。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加大对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的经费投入，保障监督巡查、产品抽检等日常监管工作地正常开展。特别是要加大对网格化监管队伍人员经费的保障力度，按照“社会聘用、岗前培训、职责清晰、统一考评、按绩付酬”的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监（协）管员劳务报酬制度，稳定基层监管队伍，努力解决好监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严格督导检查。建立健全基层网格化监管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依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强化对监管员、协管员日常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履职情况的督导检查，规范其监管行为，督促监管工作有效开展。对未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及时给予通报，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